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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021 年度會期是香港特別行

政區立法會歷史上的分水嶺。隨着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法》的實施和香港特別行

政區選舉制度的完善，香港進入了新

時代，立法會亦如是。期待已久的和

平與秩序重回立法會。立法會及委員

會會議不再因 "拉布 "和議員行為不檢

點而受干擾和癱瘓。議會重回正軌，

理性辯論再現。儘管如此，立法會行

政管理委員會 ("行政管理委員會 ")的

工作依然充滿挑戰。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 2021 年

3 月 11 日就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

制度作出的決定，第七屆立法會的議

員人數將由 70 名增至 90 名。這令只

能容納 75 個議員辦公室的現有綜合

大樓出現辦公地方不足的問題。此

外，立法會秘書處 ("秘書處 ")長期以

來一直須要在綜合大樓尋求額外辦公

地方，因為目前有不少職員辦公室分

散於金鐘道政府合署的不同樓層。這

既影響秘書處的運作效率，亦不利秘

書處向議員提供服務。  

 

有見及此，行政管理委員會已支持政

府的建議，盡用綜合大樓預留的擴建

空間，加建永久辦公地方。在秘書處

及各政府部門的共同努力下，相關撥

款建議已於 2021 年 9 月獲財務委員

會通過。擴建工程預計於 2022 年中

動工，目標是在 2025 年年中前完

成。擴建完成後，綜合大樓可容納 90

個議員辦事處，並設有更多供議員使

用的會客室及活動廳，還有一個新的

會議場地以供舉行公開會議之用。擴

建後的綜合大樓可容納更多現時在金

鐘道政府合署辦公的秘書處職員，亦

會為公眾提供更多方便易用的教育設

施。  

 

在擴建工程完成前，行政管理委員會

必須解決新增議員和秘書處的臨時辦

公地方需要。除了有 15 名議員的辦

公室不在綜合大樓外，現時位於綜合

大樓九樓和十樓的 30 個議員辦公室

亦須於 2022 年年中之前遷出，用以

準備擴建工程的現場施工。為了解決

臨時辦公地方的需要，政府已在毗鄰

的中信大廈租用 3 個樓層，作為 45 名

議員及其職員和部分秘書處職員的臨

時辦公室。由於該等辦公室屬過渡性

質，為了節省時間及開支，行政管理

委員會決定重用上述樓層現有的封閉

式和開放式辦公室，並只進行最低限

度的必要裝修。秘書處和相關政府部

門一直全速工作，以期在第七屆立法

會開始前完成裝修工程。  

 

與此同時，為準備第七屆立法會，行

政管理委員會已批准一系列改裝 /翻新

工程，以改善綜合大樓的設施。會議

廳和會議室 1 會增設座位。現時只可

進行閉門會議的會議室 4 會改裝為適

合進行公開會議的場地。因應議員的

意見，行政管理委員會已批准重新裝

修會議廳前廳。我期望會議廳前廳會

成為一個更具活力和更受歡迎的空

間，供議員相互交流或會晤公職人

員。同時，會議廳前廳上層及位於

三樓的教育活動室亦會改裝為 10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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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會客室，讓在綜合大樓內沒有辦

公室的議員可使用這些房間準備會

議，以及會見賓客或公職人員。  

 

行政管理委員會一直致力透過資訊科

技應用，推動綠色文化。第七屆立法

會將推行超過 20 項新的資訊科技措

施，特別是會推出議員專用網上平

台，為議員提供一站式的網上文件取

覽服務，以及與立法會 /委員會事務和

行政服務相關的應用系統。秘書處將

會停止為議員提供公開會議文件的印

文本。閉門會議的無紙化會議解決方

案亦將逐步開發和實施。此外，供議

員提交發還工作開支申請的新電子系

統會取代紙本申請提交系統，而用作

預約綜合大樓會客室的網上房間預約

系統，亦會取代專人接聽的電話預約

熱線及紙本預約系統。這些資訊科技

措施不僅是為了節省紙張及人手，亦

是為了透過精簡現有程序，提高運作

效率。  

 

迄今為止，在綜合大樓開展的環境保

護工作成績可喜。年內，用紙量按年

減少 11.12%。儘管立法會及委員會會

議的次數由 2019-2020 年度的 437 次

增至 2020-2021 年度的 537 次，但用

電量僅增加了 0.5%。  

 

行政管理委員會有責任為議員、秘書

處職員及綜合大樓其他使用者提供安

全的工作環境。去年，我曾報告綜合

大樓正在進行工程，以落實行政管理

委員會在 2019 年 7 月綜合大樓遭闖

入事件後委聘的保安顧問的建議。

我很高興在此報告，各項主要工程，

包括在綜合大樓外圍豎設金屬圍欄、

花槽及閘門的工程，已經完成。  

 

年內，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繼續為立

法會運作帶來種種挑戰。在 2020 年

11 月第四波疫情爆發期間，政策局局

長就施政報告進行的多場政策簡報

會，均以試行方式透過網上會議平台

舉行。隨着立法會於 2021 年 1 月

13 日通過一項議案，舉行委員會虛擬

會議的程序已正式確立。我很高興秘

書處迅速作出相應行動，能在很短時

間內讓議員可以虛擬模式舉行會議。  

 

雖然綜合大樓導賞團和面對面公眾教

育活動在疫情期間停辦，但秘書處已

改用視像會議軟件，為幼稚園和學校

提供網上教育活動，以增加學生對立

法會的認識。  

 

總而言之，議員和秘書處職員均各盡

其職，堅守崗位，一直確保綜合大樓

保持安全無病毒的工作環境，令我印

象深刻。議員和職員 積極參與了

2020 年 9 月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以

及 2021 年 2 月及 3 月推行的 2019 冠

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截至今天，

全體議員及 90%以上的秘書處職員已

接種疫苗。  

 

成為第六屆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主

席是我的榮幸。過去 5 年充滿前所未

有的挑戰，確實不平凡。我衷心感謝

行政管理委員會所有委員及秘書處，

沒有他們的全力支持，我難以渡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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趟過山車之旅。第七屆立法會在新的

成員組合及議席增加的情況下，無疑

會面對獨特挑戰，但我堅信行政管理

委員會及秘書處定能迎難而上，昂首

前行。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 

梁君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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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行政管理委

員會 ")是根據《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

會條例》(第 443 章 )成立的法團。該

條例於 1994 年 4 月制定，為行政管

理委員會及獨立運作的立法會秘書處

("秘書處 ")訂定法律架構，使其在運

作上享有行政管理及財政方面的自

主權。  

 

行政管理委員會於 2021 年 3 月 31日

的成員名單載列如下。  

 

梁君彥議員, 大紫荊勳賢, GBS, JP (主席) 

李慧 議員 ,  SBS, JP (副主席) 

馬逢國議員 ,  GBS, JP 

石禮謙議員 ,  GBS, JP 

黃定光議員 ,  GBS, JP 

陳克勤議員 ,  BBS, JP 

陳健波議員 ,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 ,  GBS, JP 

謝偉俊議員 ,  JP 

易志明議員 ,  SBS, JP 

麥美娟議員 ,  BBS, JP 

鍾國斌議員  

吳永嘉議員 ,  BBS, JP 

 

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會議須在行政管理

委員會或主席不時指定的時間及地點

舉行。在 2020-2021 年度，行政管理

委員會舉行了 9 次會議。  

 

行政管理委員會委任了 5 個委員會，

執行若干轉委的職能。這些委員會

是： 
 

  人事委員會：負責處理聘任及其

他人事安排事宜；  
 

  議員工作開支委員會：負責就處

理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

事宜提供意見；  
 

  設施及服務委員會：負責監督向

立法會及秘書處提供服務、辦公

地方及設施的事宜，以及處理立

法會綜合大樓展示藝術品的相關

事宜；  
 

  立法會廣場使用事宜委員會：

負責考慮和審批有關使用立法會

廣場的申請，以及在有需要時施

加使用條件；及  
 

  立法會廣場使用事宜上訴委員

會：負責考慮就立法會廣場使用

事 宜 委 員 會 的 決 定 而 提 出 的

上訴。  

 

上述 5 個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及成員名

單載於附錄 1。  

 

行政管理委員會透過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周年預算的一個獨立開支總目獲

取撥款，以支援立法會的工作。經常

撥款透過營運開支封套提供，此封套

設定每年撥款的上限。營運開支封套

分為兩個預算分目：一個用以支付議

員的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另一

個則用以支付秘書處的開支，包括職

員薪酬及一般開支。基本上，議員酬

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撥款每年根

據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作出調

整，而秘書處開支的撥款則根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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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開支水平予以調整。只有在秘

書處開支分目下所節省的款項，才可

撥入營運儲備，供行政管理委員會日

後酌情動用。此外，行政管理委員會

亦可就資本性和有時限的項目申請非

經常撥款。  

 

如需額外資源推行新服務和改善服

務，行政管理委員會會在政府每年的

資源分配工作中提交撥款申請。政府

會根據該等撥款申請本身的理據作出

考慮。如有關經常資源的撥款申請獲

批，有關撥款會由下一個財政年度起

在營運開支封套內提供。  

 

行政管理委員會的帳目須交由審計署

署長審核。審計署署長獲授權進行衡

工量值式審計，研究行政管理委員會

在履行其職能和行使其權力時，使用

資源的方式是否合乎經濟原則和是否

講求效率與效益。  

 

在 2020-2021 年度，行政管理委員會

獲得的撥款淨額為 9 億 7,200 萬元，

其中 3 億 1,320 萬元用以支付議員的

酬 金 及 開 支 償 還 款 額 ， 另 6 億

5,880 萬元則用於秘書處的職員薪

酬、一般開支及非經常經費。一如經

審計帳目 ( 載於第 23 至 53 頁 ) 所

顯示，年度內的赤字為 360 萬元。  

 

 

立法會秘書處 

 

秘書處在行政管理委員會督導下運

作，負責為立法機關提供行政支援及

服務。秘書處的使命是為立法會提供

高效率及專業的秘書服務、資料研究

及行政支援，提高公眾對立法會事務

的認識，以及確保為市民提供有效的

申訴途徑。  

 

秘書長由行政管理委員會委任，是秘

書處的最高行政人員，同時亦是立法

會秘書。秘書長須就秘書處的有效行

政管理，向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負

責。  

 

為施行《公共財政條例》 (第 2 章 )的

條文，秘書長被指定為行政管理委員

會所得撥款的管制人員。  

 

秘書處職員通常按為期 3 年的合約受

聘。職員的職級劃分、薪酬及其他服

務條款和條件大致上與公務員所適用

者相若。職員薪酬包括基本薪金 (按適

用於擔任相若職位的公務員的薪級表

支取薪金 )、現金津貼 (代替公務員的

某些附帶福利)，以及約滿酬金。秘書

處職員必須以完全政治中立和不偏不

倚的態度為立法會服務。  

 

行政管理委員會定期考慮秘書處不同

職系職員的接任規劃，以及培訓和發

展需要。為此，秘書處已成立職員接

任委員會，負責制訂職員接任規劃的

整體策略。該委員會由秘書長擔任主

席，成員包括副秘書長及所有部門主

管。秘書處亦為以下職系設立 6 個事

業發展小組委員會，以研究有關人員

的事業發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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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會秘書職系；  

  助理法律顧問職系；  

  翻譯主任及相關職系；  

  資訊服務支援職系；  

  機構傳訊職系；及  

  專業、一般及行政職系。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秘書處的編

制共有 686 個職位。按人數和職級劃

分的職員編制詳情載於附錄 2。秘書

處持續採取措施，促進殘疾人士在秘

書處的就業機會。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在秘書處的實際員額中，8 名

職員或約 1.2%為殘疾人士。  

 

秘書處透過下列 10 個部門，為立法

會及其轄下各委員會提供行政支援及

服務：  

 

  議會事務部 1；  

  議會事務部 2；  

  議會事務部 3；  

  議會事務部 4；  

  法律事務部；  

  資訊服務部；  

  公共資訊部；  

  翻譯及傳譯部；  

  申訴及資源管理部；及  

  總務部。  

 

秘書處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組織

架構圖載於附錄 3。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2020-2021 年度事務 

 

立法會秘書處的服務 

 

議會事務部 

 

為立法會及其轄下各委員會的會議提

供服務的職責由 4 個議會事務部(即議

會事務部 1、2、3 及 4)負責。該 4 個

部門各由一名副秘書長 /助理秘書長

掌管。 1 為立法會會議提供服務的工

作包括處理質詢、法案、擬議決議案

和議案，以及法案、擬議決議案和議

案的修正案。為委員會提供的秘書及

行政支援服務包括擬備背景資料簡

介、討論文件、報告及會議紀要、整

理和分析公眾意見，以及處理查閱立

法機關文件的要求。該 4 個部門亦為

立法會議員與區議會議員舉行的會議

及午餐聚會提供服務。需要採取跟進

行動的事項可轉交相關事務委員會，

或在議員與政府當局舉行的個案會議

上處理。該 4 個部門分別負責的職務

載於下文。  

 

議會事務部 1 

 

議會事務部 1 為下述委員會提供秘書

及支援服務：財務委員會及其轄下兩

個小組委員會 (即工務小組委員會及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6 個事務委員

                              

 
1  助理秘書長 2 於 2021 年 2 月 22 日獲委任

為副秘書長 ( 發展及資源管理 ) ，為期

12 個月，其間亦同時執行助理秘書長 2 的

職務。  



 

 

 

 

9 

會，以及處理與該等事務委員會的職

權範圍有關的立法建議及政策事宜的

法案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年內，該

部 繼 續 為 根 據 《 議 事 規 則 》 第

49B(2A)條就譴責周浩鼎議員的議案

成立的調查委員會提供服務。該調查

委員會在 2020 年 7 月 8 日的立法會

會議上向立法會提交報告。  

 

在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期間，該部合共為 197 次會議提

供服務，其中一次是為聽取公眾意見

而舉行的會議，共有 25 名個別人士

及團體代表在會議席上發表意見。此

外，該部亦為兩次本地職務訪問提供

服務。  

 

在資料研究支援方面，該部合共擬備

了 88 份背景資料簡介及 16 份討論文

件，以利便相關委員會詳細研究有關

議題。該等資料簡介所涵蓋的重要議

題包括：廢物管理策略、租務管制，

以及香港電台的管治及管理。該部亦

在本年報期內合共擬備了 29 份委員

會報告。  

 

議會事務部 2 

 

議會事務部 2 為下述委員會提供秘書

及支援服務：內務委員會、議事規則

委員會、4 個事務委員會，以及處理

屬於該等事務委員會職權範圍的立法

建議及政策事宜的法案委員會和小組

委員會。 2 年內，該部繼續為調查梁

振英先生與澳洲企業 UGL Limited 所

訂協議的事宜專責委員會提供服務。

該專責委員會在 2020 年 7 月 15 日的

立法會會議上向立法會提交報告。  

 

在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期間，該部合共為 167 次會議及

1 次本地職務訪問提供服務。在上述

167 次會議中，5 次是為聽取公眾意

見而舉行的會議，共有 40 名個別人

士及團體代表在席上發表意見。  

 

在資料研究支援方面，該部在本年報

期內合共擬備了 111 份背景資料簡介

及 29 份討論文件。該等背景資料簡

介及討論文件所涵蓋的重要議題包

括：《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藝

術發展配對資助計劃、中藥材及中成

藥的規管制度和行業發展、引入窺淫

及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罪行的建

議、劃一法定假日與公眾假期、政府

當局防治鼠患的工作，以及政府長者

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

計劃。該部亦在本年報期內合共擬備

了 39 份委員會報告。  

 

 

 

                              

 
2  在議會事務部 2 與議會事務部 4 由

2021 年 1 月 18 日起重新分配職務和重新

調配人手資源後，議會事務部 2 接替議會

事務部 4 處理為議事規則委員會提供服務

的工作，由議會事務部 2 提供服務的事務

委員會數目亦由 7 個減至 4 個，而由議會

事務部 4 提供服務的事務委員會數目則由

5 個增至 8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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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事務部 3 

 

議會事務部 3 為立法會會議提供支援

服務。在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期間，該部為 33 次立法會

會議提供服務，包括兩次行政長官答

問會及一次行政長官質詢時間。該部

並處理 583 項質詢、 32 項法案及

273 項就法案提出的修正案、43 項擬

議決議案、30 項議案及 8 項就議案提

出的修正案，以及 1 項請求立法會給

予許可就立法會會議程序提供證據的

申請。  

 

該部亦為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提

供服務。年內，該委員會並無接獲任

何投訴，亦無舉行任何會議。  

 

議會事務部 4 

 

議會事務部 4 為下述委員會提供秘書

及支援服務：政府帳目委員會 ("帳委

會 ")、查閱立法機關文件及紀錄事宜

委員會 ("查閱事宜委員會 ")、內務委

員會轄下的議會聯絡小組委員會、

8 個事務委員會，以及處理屬於該等

事務委員會職權範圍的立法建議及政

策事宜的法案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3 

年內，該部繼續為根據《議事規則》

                              

 
3  在議會事務部 2 與議會事務部 4 由

2021 年 1 月 18 日起重新分配職務和重新

調配人手資源後，議會事務部 2 接替議會

事務部 4 處理為議事規則委員會提供服務

的工作，由議會事務部 2 提供服務的事務

委員會數目亦由 7 個減至 4 個，而由議會

事務部 4 提供服務的事務委員會數目則由

5 個增至 8 個。 

第 49B(2A)條就譴責許智峯議員的議

案成立的調查委員會提供服務。該調

查委員會在 2020 年 7 月 8 日的立法

會會議上向立法會提交報告。  

 

在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期間，該部合共為 140 次委員會

會議提供服務。這些會議包括帳委會

的 15 次公開聆訊，以及其他委員會

為聽取公眾意見而舉行的兩次會議，

共有 59 名個別人士及團體代表在席

上發表意見。該部亦為兩次本地職務

訪問提供服務。  

 

在資料研究支援方面，該部在本年報

期內合共擬備了 62 份背景資料簡介

及 37 份討論文件。該等背景資料簡

介及討論文件所涵蓋的重要議題包

括：十一號幹線 (北大嶼山至元朗 )、

公務員宣誓建議及公務員政治中立、

香港預防及控制 2019 冠狀病毒病的

措施、海洋公園的主要發展項目、檢

討實質的性罪行，以及《專上學院條

例》 (第 320 章 )。該部合共擬備了

30 份委員會報告，包括帳委會為匯報

其研究審計署署長衡工量值審計報告

的結果而向立法會提交的兩份報告

書。該部亦為議事規則委員會會議、

議事規則委員會轄下的工作小組及 /

或應立法會主席或秘書處高級職員的

要求，合共擬備了 29 份研究文件。  

 

在本年報期內，該部合共處理了

20 項有關查閱立法機關文件的要求，

其中 4 項要求涉及的資料可於網上閱

覽，因此無須尋求查閱事宜委員會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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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披露。至於其餘 16 宗個案，4 宗獲

得批准，11 宗在處理中，1 宗因未能

找到所要求查閱的檔案而未獲處理。

此外，該部協助立法會秘書就是否解

封立法機關文件及紀錄進行覆檢，有

25 套已保存超過 20 年的非保密檔案

已開放予公眾查閱。  

 

此外，在上述期間，該部統籌《香港

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歷史、規則及行事

方式參考手冊》的更新工作。  

 

法律事務部  

 

法律事務部負責就立法會及其轄下委

員會的法案及附屬法例審議工作、公

共政策研究、關乎公眾利益的事宜的

調查、申訴處理及其他法律事宜，向

立法會及有關委員會提供獨立的法律

意見及支援。該部亦就關乎立法會事

務的事宜向個別議員提供法律意見。

此外，該部亦為行政管理委員會及秘

書處提供內部法律服務。該部的任務

是致力以及時、客觀、公正，並在有

需要時予以保密的方式，提供獨立、

全面及可靠的法律意見、分析、研究

及資料搜集服務，從而協助立法機關

充分掌握有關情況。  

 

法律顧問除掌管法律事務部外，亦是

立法機關的法律顧問。根據《議事規

則》，立法機關法律顧問的一般職

責，是就立法會的事務或行政所引起

的法律問題，向立法會主席及立法會

秘書提供意見。  

在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期間，該部為 336 次會議提供法

律支援。這些會議包括立法會及其轄

下委員會的會議，以及行政管理委員

會的會議。年內，該部擬備了 31 份

法案報告、71 份涵蓋 255 項附屬法例

的附屬法例報告，以及 7 份擬議決議

案報告。此外，該部亦就多項事宜

(包括為使立法會轄下委員會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得以繼續運作而

以虛擬形式舉行委員會會議所涉及的

法律及程序事宜、查閱立法機關文件

及紀錄的要求、涉及立法會及議員的

訴訟、行政管理委員會簽訂的標書及

合約、僱傭相關事宜、查閱立法會綜

合大樓閉路電視紀錄的要求，以及與

立法會綜合大樓的管理有關的法律事

宜)發出共 137 項法律意見。  

 

公共資訊部  

 

公共資訊部為立法會及議員提供公共

關係意見及傳媒支援服務，並管理電

視廣播系統的運作，確保即時直播

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的所有公開

會議，同時亦透過教育、訪客及網上

服務，提高市民對立法會工作的

認識。  

 

年內，該部合共發出 176 份有關立法

會事務和活動的新聞稿，並為立法會

主席、委員會主席及議員安排了

41 次新聞簡報會和訪問。由該部負責

拍攝及播放的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

公開會議有 512 次，新聞簡報會有

24 次，總時數達 1 238 小時。該部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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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獲及處理 15 000 項透過電話、傳真

及未經預約人士即場提出的查詢，以

及 1 653 項電郵查詢。  

 

該部除了把與立法會有關的影片和照

片上載至立法會網站外，亦會在社交

媒體平台上發布這些資料。年內，共

有 3 000 段有關立法會會議及活動的

視像紀錄上載至立法會 YouTube 頻

道，另有 646 幅有關議員官式活動的

照片上載至立法會 Flickr 相簿。該部

亦為議員提供每日網上報章剪輯服

務，讓他們知悉最新的時事報道及公

眾對熱門時事的意見。  

 

此外，綜合大樓在年內設置了兩個新

設計的配備內置音響系統的講台，以

取代傳統的麥克風架，提升議員在綜

合大樓指定採訪位置接受傳媒訪問時

的音效及視像質素。  

 

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該部

並無為議員與香港以外地方的來訪貴

賓會面提供服務。在本年報期內，導

賞團及面對面教育活動亦暫停舉辦。

為應對此情況，該部於 2021 年 3 月

推出試點計劃，借助視像會議軟件為

幼稚園、小學及中學舉辦網上教育活

動，作為秘書處着力提高學生對立法

機關工作的認識的持續工作之一。截

至本年報期末，該部合共為約 500 名

學生舉辦了 27 場次活動。  

 

在本年報期內，該部對教育設施進行

翻 新 和 重 新 設 計 ， 當 中 包 括 在

2019 年 7 月 1 日及 2 日綜合大樓被闖

入期間遭到嚴重破壞的教育設施。最

受歡迎的展品，以及採用擴增實境技

術的新裝置，均集中置於立法會綜合

大樓大堂，令其更加易達和顯眼。當

導賞團及面對面教育活動恢復舉辦

時，該等設施應會成為吸引訪客的新

景點。  

 

在接待服務方面，電子訪客接待系統

的涵蓋範圍已於 2020 年 10 月進一步

擴展至秘書處的訪客，以加快接待訪

客程序，並透過使用重寫卡減少用

紙。在本年報期內，該部在立法會綜

合大樓接待處合共接待了 40 484 人次

訪客。該部亦負責營運紀念品店，店

內提供多元化和種類越來越多的特色

紀念品和有關立法會的刊物，藉以豐

富訪客的體驗。  

 

資訊服務部  

 

資訊服務部透過轄下的資料研究組、

立法會圖書館及檔案館，為立法會、

各委員會、議員和議員職員及秘書處

職員提供資訊服務。  

 

資料研究組就各項專題及議員關注的

政策範疇進行專題研究及資料蒐研工

作。資料研究組編製的刊物種類繁

多，不僅有廣泛政策議題的詳盡分

析，還有選定關注議題的聚焦研究，

以至就熱點時事提供事實資料及數據

的簡短資料文件和簡報，供議員作快

速及一般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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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年報期內，資料研究組發表了

103 份刊物，包括 18 份資料摘要、

4 份資料便覽、5 份研究簡報、23 份

資訊述要、5 份數據集、36 份數據透

視及 12 項資料蒐研工作。主要研究

的課題一覽表載於附錄 4。  

 

立法會圖書館透過其立法會紀錄館

藏，以及憲制館藏、《基本法》館藏

及一般參考資料，提供參考資料支

援。立法會圖書館為憲制圖書館。該

館曾在 2020 年進行篩選及盤點工

作，截至 2021 年 3 月，館內的憲制

及議會館藏有 26 416 項，相等於總藏

書量的 53%。圖書館亦出版兩份月

刊，名為《時訊․新知  ⎯  海外政策

報告》及《時訊․新知  ⎯  議會動

向》，讓議員知悉選定海外地方的最

新政策文件、主要研訊報告、重要立

法及財務建議，以及議會程序的轉

變。  

 

為減低 2019 冠狀病毒病在社區擴散

的風險，圖書館在 2020-2021 年度曾

間歇暫停提供入館服務，為時數月，

因此年內訪客人次減至 1 678。書籍

查閱次數為 1 440 次，所處理的查詢

數目為 379 項。年內，圖書館亦進行

了 49 項檢索工作。  

 

圖書館亦負責管理立法會網站。在本

年報期內，立法會網站的瀏覽人次為

2 070 萬，瀏覽頁次為 9 130 萬。圖

書館正進行立法會網站和圖書館系統

的革新工作。  

 

在 2020-2021 年度，圖書館在公眾閱

覽區舉辦了 4 個專題展覽。這些展覽

涵蓋政府決策和財政的各個方面，通

過展示相關立法會紀錄、政府刊物、

書冊及文物，讓人了解選定主題的簡

略背景，從而探討議員感興趣或關注

的問題。  

 

立法會檔案館負責挑選、蒐集和保存

記錄了立法會歷史、核心職能和活動

的珍貴檔案及材料。館內亦為議員、

職員及公眾人士提供檔案參考、資料

研究及查閱服務。現時，檔案館保存

約 1 236 直線米不同格式的歷史檔

案，包括紙本檔案、裝訂本、照片、

視聽資料及文物。為提高公眾的興趣

及引導他們欣賞立法機關的檔案遺

產，檔案館為學校和專業組織舉辦團

體參觀活動，並舉辦展覽展出該館保

存的珍貴館藏。  

 

檔案館亦負責處理查閱立法會封存紀

錄及文件的要求，並每年就封存期屆

滿的封存歷史檔案進行覆檢，以確定

法例不禁止公眾查閱該等紀錄。 

 

為減低 2019 冠狀病毒病在社區擴散

的風險，檔案館在年內曾間歇暫停提

供入館服務，為時數月，因此並無舉

辦任何參觀活動。檔案館繼續透過電

話提供參考資料及研究服務，但在館

內查閱檔案的服務則只以預約方式向

公眾提供。在本年報期內，檔案館為

118 名訪客提供服務，答覆 237 項有

關參考資料及研究的查詢，處理

10 項查閱資料要求，覆檢 40 個封存



 

 

 

 

14 

歷史檔案共 12 728 頁文件以供公眾查

閱，並鑒定 1 255 個非常用檔案。

958 個檔案被指明為歷史檔案而須予

保存，另 297 個檔案則獲授權銷毀。  

 

檔案館與各議會事務部合作制訂了

5 套詳盡的檔案存廢時間表。檔案館

亦繼續努力提升"立法機關歷史檔案目

錄"電子系統的效能和能力，以方便使

用者取覽和檢索資料。年內，該系統

的瀏覽人次為 55 012，使用者的瀏覽

頁次為 867 581。檔案館亦推行內部

數 碼 化 計 劃 ， 透 過 把 87 個 共

31 507 頁的檔案數碼化，為公眾提供

更便捷的檔案查閱服務，並更有效地

保存檔案。  

 

為增進市民對立法會工作的認識和對

歷史檔案文物的鑒賞，圖書館及檔案

館亦舉辦了一系列以"從立法局到立法

會 "為主題的展覽，涵蓋 "政府帳目委

員會簡介 "及 "莊敬自強：內務委員會

簡介"等專題，體現了有關委員會的成

立、核心職能、變遷和發展。  

 

翻譯及傳譯部  

 

翻譯及傳譯部為立法會及其轄下各委

員會提供翻譯、傳譯及中文謄錄

服務。  

 

該部負責編製《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

紀錄》 ("正式紀錄")，又稱"立法會議

事錄"，是立法會會議過程的逐字紀錄

本。該部會首先發布按議員發言時所

使用的語言編製的正式紀錄 (即場紀錄

本)，然後將之翻譯成中文及英文兩個

版本。正式紀錄的即場紀錄本及翻譯

本均可在立法會網站閱覽。該部為

立法會在本年報期內舉行的 33 次會

議編製了 7 506 頁正式紀錄的即場紀

錄本。即場紀錄本經整理及翻譯後，

英文本共有 9 684 頁，中文本共有

6 998 頁。該部持續致力確保立法會

議事錄的草擬本、確定本及翻譯本可

按照服務承諾，分別於 3、7 及 24 個

工作天內準時發出。  

 

該部亦負責翻譯質詢、議案、委員會

文件、研究刊物、會議紀要及立法會

其他文件。年內，該部的翻譯字數達

9 719 835 字。該部繼續透過精簡工

作流程、充分善用資訊科技、理順職

責分工及以匯集人手的安排靈活調配

職員，致力提高生產力和工作效率。  

 

英語、粵語及普通話即時傳譯是為

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所有會議提供

的服務，有關服務由該部負責監督。

由於合資格的手語即時傳譯員人手

供應不足，目前只有立法會會議有提

供常規的手語即時傳譯服務。為進一

步向前發展，手語即時傳譯服務已由

2019 年 10 月起擴展至福利事務委員

會和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會議。  

 

該部亦負責統籌向出席委員會會議 /

公聽會或在申訴制度下舉行的會議的

團體代表/不同種族人士提供的中文/

英文及 8 種其他語言 (即烏爾都語、

印度語、尼泊爾語、泰語、印尼語、



 

 

 

 

15 

他加祿語、旁遮普語及越南語 )的傳譯

及翻譯服務。  

 

申訴及資源管理部  

 

申訴及資源管理部包括公共申訴辦事

處、會計組及人力資源組。  

 

公共申訴辦事處負責向議員提供支援

服務，以處理市民透過立法會申訴制

度提出的申訴和意見。該辦事處協助

議員處理個案，以期使申訴事項得以

解決，以及找出政府政策及辦事程序

須予改善之處。該辦事處的工作包括

與申訴團體 /個別市民會面和通信、

審視申訴人提出的個案、與政府當局

及相關公營機構溝通、協助議員決定

應採取的適當行動，以及為當值議員

與申訴團體的會晤、值勤議員與個別

人士的會晤、與政府當局 /相關公營

機構舉行的個案會議及就透過申訴制

度處理的個案進行的實地視察提供服

務。在本年報期內，該辦事處協助議

員處理的個案達 2 057 宗，其中 54宗

個案由團體提出，2 003 宗由個別人

士提出。  

 

會計組負責秘書處的所有會計事務。

該組統籌行政管理委員會預算的編製

工作、管制預算、擬備薪資紀錄、處

理及安排所有付款、編製財務報告、

把行政管理委員會的資金和儲備作投

資、落實行政管理委員會的財務政

策，以及協助擬備每年就資源分配工

作提交的撥款申請。此外，該組負責

管理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並協助為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

償還款額小組委員會提供服務。  

 

人力資源組負責制訂及推行人力資源

策略，透過吸納、激勵及挽留人才，

應付各項服務需求。該組亦負責安排

培訓及發展計劃，確保秘書處職員具

備所需的技能及專業知識，持續為議

員及立法會提供有效支援。此外，該

組負責監督與職員關係及職員福利有

關的事務，並一直致力加強職員與管

理層之間的溝通，以及舉辦健康課程

促進員工福祉。該組亦協助為行政管

理委員會轄下的人事委員會提供

服務。  

 

年內，該組合共進行了 26 次招聘工

作(包括公開及內部招聘)，共有 32 名

新職員獲聘用，15 名在職職員獲晉升

或聘任至另一職系。此外，該組舉辦

了 12 個內部培訓課程，出席的職員

共有 381 人次。在 2019 冠狀病毒病

疫情出現後，該組加快使用網上學習

科技進行培訓課程，並安排職員以虛

擬學習及網上講座的形式，參加了

5 個內部培訓工作坊及 3 個海外培訓

課程。該組亦安排職員參加由公務員

培訓處及其他本地培訓機構舉辦的培

訓課程，共有 159 人次出席。這些培

訓活動着重培育職員的專業知識、加

強領導和管理能力、提升語文技巧及

工作效率、促進職業安全及健康，以

及培養抗逆能力。除了職員培訓及發

展外，人力資源組的重點工作範疇亦

包括提升各個人力資源資訊系統，以

改善運作效率。為提高員工招聘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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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和 效 率 ， 該 組 計 劃 在 2021 年

第四季以試行方式推出網上職位申請

系統。  

 

為促進職員在疫情期間的身心健康，

人力資源組以網上講座形式舉辦了各

類職員健康計劃，主題包括"睡眠有時

⎯中醫酣睡篇 "、 "「適」得放鬆⎯管

「你」壓力"及"預防中風"等。在疫情

期間，秘書處在 "智醒健康在職人 "計

劃下推出的其他舉措包括派發內含外

科口罩和消毒搓手液的防疫錦囊，以

及定期發出通訊，講解健康小貼士和

靜觀減壓方法等，幫助職員在疫情期

間紓緩壓力和保持健康。  

 

總務部  

 

總務部包括一般行政組、物業及保安

組和資訊科技組。一般行政組為行政

管理委員會及其轄下委員會提供秘書

服務，並為秘書處其他部門提供內部

行政支援。在本年報期內，該部為行

政管理委員會及其轄下委員會的 9 次

會議提供服務。  

 

一般行政組亦提供文件收發服務，為

秘書處所有部門提供採購及物料供應

服務，以及在會議及議會聯繫活動舉

行期間為議員提供管事及膳食服務。

此外，該組舉辦立法會的議會聯繫活

動，並監督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內進行

的新造及改善工程和實施的環保

措施。  

 

此外，一般行政組負責為議員辦事處

及秘書處職員提供辦公地方，包括與

政府當局聯絡，為秘書處物色合適的

辦公地方。由於立法會綜合大樓辦公

地方不足，會計組及人力資源組的辦

公室分別設於金鐘道政府合署 2 樓及

23 樓，翻譯及傳譯部和資料研究組的

辦 公 室 則 設 於 金 鐘 道 政 府 合 署

46 樓。  

 

物業及保安組負責在立法會綜合大樓

提供物業管理和樓宇及會議保安服

務。該組與政府部門及承建商保持密

切聯繫，確保立法會綜合大樓結構穩

妥，樓宇裝備運作良好。該組按照相

關法例及行政管理委員會發出的指示

及指引執行職務，確保立法會綜合大

樓保安穩妥，議員及立法會綜合大樓

其他使用者安全。  

 

行政管理委員會致力並銳意提升立法

會綜合大樓的保安，以確保立法會的

運作不受阻礙及干擾，同時保持立法

會綜合大樓為一個開放和歡迎市民的

地方。行政管理委員會亦謹記，根據

《佔用人法律責任條例》 (第 314 章 )

第 3 條，行政管理委員會有責任確保

立法會綜合大樓的所有訪客在使用其

管理的處所時合理地安全。  

 

立法會綜合大樓於 2019 年 7 月 1 日

及 2 日遭示威者闖入後，行政管理委

員會於同年委聘保安顧問，就立法會

綜合大樓的實體保安進行全面檢討，

務求為議員、職員和綜合大樓其他使

用者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顧問的報

告及當中有關加強綜合大樓外圍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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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內部保安的建議，已於 2020 年

7 月獲行政管理委員會接納。  

 

在本年報期內，保安顧問提出的主要

建議 (包括安裝圍欄及入閘機 )已經完

成。  

 

資訊科技組為議員、議員職員及秘書

處職員提供資訊科技服務，並為立法

會和其轄下委員會的會議提供支援。

年內，資訊科技組開展了提升圖書館

系統、革新立法會網站和開發網上職

位申請系統的項目，並成功配置第三

期電子訪客接待系統。此外，資訊科

技組繼續優化多個事務應用系統，包

括電子表決系統、示明加入委員會及

出席會議和其他活動系統，以及財務

委員會特別會議質詢輸入系統。資訊

科技組亦就立法會綜合大樓內各個電

子系統(包括電子表決系統、視聽系統

及即時傳譯系統 )的操作服務及電視廣

播系統的保養服務，展開招標籌備工

作。  

 

在本年報期內，資訊科技組就多個項

目進行預算規劃，包括為翻譯及傳譯

部開發語音辨識資訊科技解決方案、

為公共資訊部開發網上導賞團預約系

統，以及為配合第七屆立法會的運作

需要而推行的多項資訊科技服務提升

及優化計劃。  

 

在本報告期內，因應 2019 冠狀病毒

病疫情持續，總務部繼續為秘書處統

籌在立法會綜合大樓預防及控制病毒

傳播的工作，同時為綜合大樓使用者

提供安全衞生的環境。一般行政組透

過各個渠道蒐購物資，力求維持足夠

的個人保護裝備供應，尤其是口罩和

衞生物品 (例如消毒濕紙巾、消毒搓手

液及空氣清新機 )，供秘書處職員使

用 。 該 組 亦 協 助 安 排 議 員 參 與

2020 年 9 月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以

及 2021 年 2 月及 3 月推行的 2019 冠

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  

 

物業及保安組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增設

多項防疫裝置和措施，包括在會議室

的主席台及接待處的櫃位裝設防護膠

板，並在立法會綜合大樓的顯眼位置

張貼二維碼，方便綜合大樓使用者使

用 "安心出行 "應用程式。此外，為盡

量減低感染風險，綜合大樓內啟動了

一項使用非接觸式升降機按鈕的試驗

計劃。資訊科技組將視像會議技術與

現有的網上廣播和電視廣播系統基礎

設施相結合，用以支援議員和政府官

員以虛擬形式舉行委員會會議。  

 

因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 2021 年

3 月 11 日就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

制度所作的決定 (包括第七屆立法會的

議員人數由 70 名增至 90 名)，總務部

於同月與政府展開籌備工作，為優化

會議設施和辦公地方作出安排，以配

合第七屆立法會議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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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進行

審計監察 

 

為提高議員申請發還因履行立法會職

務而支付的工作開支的問責性和透明

度，行政管理委員會委聘了一家獨立

的審計師事務所，在議員辦事處進行

審計。此項審計工作的主要目的，是

確保議員的申請符合《立法會議員申

請發還工作開支的指引》 ("《發還開

支指引》 ")中有關利益衝突及申報利

益的條文。  

 

涵蓋 2019-2020 發還工作開支年度

(由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的審計報告已於 2021 年

3 月發出。報告載述，在所有重大方

面上，該審計師事務所並未發現立法

會議員就發還工作開支的申請違背了

《發還開支指引》對有關利益衝突及

利益申報的要求。審計報告已存放於

立法會圖書館，供市民查閱。  

 

 

環境保護 

 

秘書處致力在處理事務及運作時顧及

對環境的影響，並會繼續致力採取秘

書長提交的 2020-2021 年度環境保護

報告 (載於附錄 5)所載的一系列環保

措施，以保護環境。  

 

在本報告期內，作為防疫措施之一，

供議員傳閱的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

所有非限閱文件均只提供電子複本，

以盡量減少在派遞文件印文本的過程

中人與人直接或間接的身體接觸。因

此，年內立法會綜合大樓的用紙量較

上一年度減少 11.12%。隨着立法會

會議及委員會會議數目由 2019-2020

年度的 437 次增加至 2020-2021 年度

的 537 次，年內綜合大樓的用電量輕

微上升 0.5%。2020 年 6 月錄得的用

電量特別高，是由於其間會議廳曾開

啟 100 小時空調和風扇，以及曾進行

157 小 時 換 氣 ， 為 被 部 分 議 員 在

2020 年 5 月 28 日及 6 月 4 日潑灑惡

臭液體弄污的會議廳地氈進行風乾及

除臭。  

 

立法會綜合大樓在 2013 年至 2019 年

期間進行了碳審計，在 2019 年亦進

行了廢物審計。由於立法會綜合大樓

於 2019 年 7 月遭闖入後需進行大型

修復工程，加上在 2020 年及 2021 年，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這些審計

工作自 2019-2020 年度起暫緩進行。

作出此安排的原因是綜合大樓在該段

期間的碳排放及廢物管理表現，不能

準確反映正常情況。碳審計及廢物審

計工作會在適當時候恢復進行。  

 

為提高立法會綜合大樓使用者的節能

減廢意識，秘書處定期發布有關使用

辦公室設備及空調設施和處理一般廢

物及源頭減廢的小貼士。此外，立法

會綜合大樓亦設有收集可回收物品的

設施(即紙張、塑膠、金屬、玻璃樽及

電池回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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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諮詢委員會 

 

職員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包括由秘書處

各職系(即議會秘書職系、助理法律顧

問職系、翻譯主任及相關職系、資訊

服務支援職系、機構傳訊職系，以及

專業、一般及行政職系 )推選的 23 名

代表。職員諮詢委員會提供途徑，讓

職員就影響他們的事宜直接向主持會

議的秘書長提出意見。  

 

該委員會繼續充當職員和管理層之間

的重要溝通橋樑。年內，該委員會曾

討論的事宜主要是關於僱員權益、員

工關係及福利、員工福祉等。職員提

出的意見及建議由有關部門跟進。  

 

 

職員聯誼會 

 

職員聯誼會的成立旨在增進秘書處職

員之間的情誼和相互支持。鑒於疫情

所帶來的挑戰，2020-2021 年度的興

趣班和康樂活動均暫停舉辦，以盡量

減少群組聚集。2020 年 12 月，該會

在疫情下為秘書處職員舉辦了網上聖

誕慶祝活動。年內，該會亦為秘書處

職員安排團購月餅和健康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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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計師報告  

致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意見 
 

我已審計列載於第23至53頁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的財務報表，該等財務報

表包括於2 02 1年3月3 1日的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收支結算表、全

面收益表、累積基金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的附註，包括主要

會計政策概要。  

 

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真實而中肯地反映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於20 21年3月3 1日的財務狀況及截

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並已按照《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條

例》 (第44 3章 )第1 3(3 ) ( a )條妥為擬備。 

 

 

意見的基礎 
 

我已按照《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條例》第 1 3( 3 ) ( b )及 13 ( 4 )條、《核數條

例》 (第1 22章 )第15 (1 ) ( a )條及審計署的審計準則進行審計。我根據該等準則

而須承擔的責任，詳載於本報告「審計師就財務報表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
部分。根據該等準則，我獨立於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並已按該等準則履

行其他道德責任。我相信，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是充足和適當地為我的審計

意見提供基礎。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就財務報表而須承擔的責任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須負責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及《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條例》第 1 3 ( 3 ) ( a )條擬備真實而中肯的財務

報表，及落實其認為必要的內部控制，使財務報表不存有因欺詐或錯誤而導

致的重大錯誤陳述。 

 

 

審計署署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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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擬備財務報表時，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須負責評估其持續經營的能

力，以及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的事項，並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

基礎。 

 

 

審計師就財務報表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 
 

我的目標是就整體財務報表是否不存有任何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

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發出包括我意見的審計師報告。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

保證，但不能確保按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的審計定能發現所存有的任何重大

錯誤陳述。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如果合理預期它們個別或滙

總起來可能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出的經濟決定，則會被視作重大錯誤

陳述。 

 

在根據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會運用專業判斷並秉持專業懷

疑態度。我亦會： 

 

— 識別和評估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有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設計

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以及取得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

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謀、偽造、蓄意遺漏、虛假陳述，或

凌駕內部控制的情況，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

較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者為高；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然而，此舉並非旨

在對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見； 

 

— 評價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所採用的會計政策是否恰當，以及其作出的會

計估計和相關資料披露是否合理； 

 

— 判定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的做法是否恰當，並

根據所得的審計憑證，判定是否存在與事件或情況有關，而且可能對立法

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持續經營的能力構成重大疑慮的重大不確定性。如果我

認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要在審計師報告中請使用者留意財務報表

中的相關資料披露。假若所披露的相關資料不足，我便須發出非無保留意

見的審計師報告。我的結論是基於截至審計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

證。然而，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不能繼續持續

經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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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資料，以及財務報

表是否中肯反映交易和事項。 

 

 

 

 

 

 

 

 

 

 

 

 

朱乃璋 

審計署署長 

 

2 0 21年7月1 2日 

 

審計署 

香港灣仔 

告士打道7號 

入境事務大樓2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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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幣千元列示 )  

 附註  2021 年   2020 年  

     

收入      

     

 政府的財政撥款  4(a) 971,960  952,343 

 投資收入  4(b) 4,888  7,234 

 其他收入  4(c) 1,691  3,080 

  978,539  962,657 

     

開支      

     

 經常開支      

  議員酬金、醫療津貼及任滿酬金  5(a) 117,094  82,482 

  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5(a) 195,343  187,971 

  職員薪酬  5(b) 543,479  542,749 

  一般開支  5(c) 120,199  116,255 

     

 非經常開支      

  議員的非經常開支償還款額  5(d) 3,173  2,527 

  其他非經常開支  5(e) 2,830  2,347 

  982,118  934,331 

     

年度內的 (赤字 )/盈餘   (3,579)  28,326 

 

 

 

第 28 至 53 頁的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的收支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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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港幣千元列示 )  

 

  2021 年   2020 年  

     

年度內的 (赤字 )/盈餘   (3,579)  28,326 

     

其他全面收益/ (虧損 )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收支結算表的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票  

－重估時的公平值變動  

  

8,324 

  

(4,407) 

 

年度內的其他全面收益/ (虧損 )   8,324  (4,407) 

     

年度內的全面收益總額   4,745  23,919 

 

 

 

第 28 至 53 頁的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的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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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幣千元列示 )  
 

 附註  2021年   2020年  

非流動      

 固定資產  6 47,122  47,224 

 預支予議員的營運資金  8 14,460  24,421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9 61,241  17,400 

  122,823  89,045 

流動資產      

 紀念品存貨   855  75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  10 7,118  13,589 

 銀行存款   280,485  300,003 

 銀行結存及現金  11 55,585  59,977 

  344,043  374,325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2 78,372  85,957 

 應計約滿酬金  2.7.1 55,957  38,177 

  134,329  124,134 
     

     

流動資產淨值   209,714  250,19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32,537  339,236 
     

非流動負債      

 應計約滿酬金  2.7.1 33,349  45,059 

 已收按金   443  177 

  33,792  45,236 
     

資產淨值   298,745  294,000 
     

累積基金      

營運儲備  13.1 237,393  235,475 

投資重估儲備  13.2 4,543  (2,673) 

累積盈餘   56,809  61,198 
     

  298,745  294,000 
 

 

 

 

經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於 2021 年 7 月 12 日通過並授權簽發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  

梁君彥議員 ,  大紫荊勳賢 ,  GBS,  JP  
 

 

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  

陳維安 ,  SBS 
 

第 28 至 53 頁的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於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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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幣千元列示 )  

 

  2021 年   2020 年  

     

營運儲備      

     

 年初結餘   235,475  226,361 

 轉撥自累積盈餘   1,918  9,114 

     

 年終結餘   237,393  235,475 

     

投資重估儲備      

     

 年初結餘   (2,673)  1,656 

 年度內的其他全面收益/ (虧損 )   8,324  (4,407) 

 於出售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時 

轉撥至累積盈餘的累計 (收益 )/虧損  

 

(1,108)  

 

78 

     

 年終結餘   4,543  (2,673) 

     

累積盈餘      

     

 年初結餘   61,198  42,064 

 年度內的 (赤字 )/盈餘   (3,579)  28,326 

 於出售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時 

轉撥自投資重估儲備的累計收益/ (虧損 )   

 

1,108  

 

(78) 

 轉撥至營運儲備   (1,918)  (9,114)  

     

 年終結餘   56,809  61,198 

     

年終累積基金總額   298,745  294,000 

 

 

 

第 28 至 53 頁的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的累積基金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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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幣千元列示 )  

 

 附註  2021 年   2020 年  

     

營運項目的現金流量      

     
已收的政府財政撥款  4(a) 971,960  952,343 

 已收的其他收入   2,657  1,693 

 付予議員及代議員支付的款額   (303,928)  (270,451) 

 付予職員的款額   (531,156)  (524,036) 

 支付營運開支   (106,122)  (95,099) 
     

來自營運項目的現金淨額   33,411  64,450 
     

投資項目的現金流量      
     

 購置固定資產   (28,164)  (24,935) 

 出售固定資產所得   22  1 

 購買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44,644)  (9,861)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所得  
 

 

9,127 
 

 

5,736 

減少/ (增加 )原有期限超過 3 個月的銀行存款      

提取存款   382,687  342,222 

投放存款   (229,715)  (380,700) 

   152,972  (38,478) 

 已收利息   5,280  7,851 

 已收股息   1,009  693 
     

來自/ (用於 )投資項目的現金淨額   95,602  (58,993)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淨增加   129,013  5,457 
     

年初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28,977  124,047 
     

匯率變動的影響   206  (527) 
     

年終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1 258,196  128,977 

 

 

第 28 至 53 頁的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的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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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論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行政管理委員會 ")根據《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條例》

(第 443 章 )成立，是一個財政及行政自主的法團。行政管理委員會透過立法會秘書

處，為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立法會提供行政支援及服務。  

 

 

2 主要會計政策  

 

2.1  符合準則聲明  

 

本財務報表是按照香港公認的會計原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此詞是統稱，當中包括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編

製。行政管理委員會採納的主要會計政策摘要如下。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若干新增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於行政管理委員會

的本會計期首次生效或可供提前採納。行政管理委員會因首度採納其中適用的準則

而引致本會計期及前會計期的會計政策改變 (如有 )已反映在本財務報表，有關資料載

於附註 3。  

 

2.2 財務報表的編製基準  

 

除股票及交易所買賣基金 (附註 9)按公平值計量 (闡釋見於附註 2 .3 .2 .1 的會計政策 )

外，本財務報表的編製基準均以原值成本法計量。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判

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實施，以及資產與負債和收入與開支的呈報款

額。該等估計及相關的假設，均按經驗及其他在當時情況下被認為合適的因素而制

訂。倘若沒有其他現成數據可供參考，則會採用該等估計及假設作為判斷有關資產

及負債的帳面值的基準。估計結果或會與實際價值有所不同。  

 

(除另外註明，所有金額均以港幣千元列示。 ) 

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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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委員會會持續檢討該等估計及其所依據的假設。如修訂會計估計只會影響

當年的會計期，會在當年的會計期內確認有關修訂；如修訂會影響當年及未來的會

計期，則會在當年及未來的會計期內確認有關修訂。  

 

行政管理委員會在實施會計政策方面並不涉及任何影響重大的會計判斷。除了在附

註 8 披露的預支予立法會議員 ("議員" )作經常工作開支用途的營運資金的分類，以

及在附註 10 披露的其他應收帳款減值外，無論現時對未來作出的假設，或在報告日

估計過程中所存在的不明朗因素，皆不足以構成重大風險，導致資產和負債的帳面

金額在來年大幅修訂。  

 

2.3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2.3.1 初始確認及計量  

 

行政管理委員會在成為有關金融工具的合約其中一方之日確認有關金融資產及金融

負債。按常規方式購入及出售金融工具於交易日確認，即行政管理委員會承諾購入

或出售有關工具之日。  

 

於初始確認時，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按公平值計量，再加上或減去因收購該等金融

資產或發行該等金融負債而直接引致的交易成本。  

 

2.3.2 分類及其後計量  

 

行政管理委員會根據其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及有關資產的合約現金流量特質，

將有關資產分為兩個類別，以決定其後計量方法。該兩個計量類別為：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及  

⎯  按攤銷成本值。  

 

行政管理委員會將其所有金融負債分類為其後按攤銷成本值計量。 

 

行政管理委員會僅在管理某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出現變動時，才將有關資產重新分

類。金融負債不作重新分類。  

 

行政管理委員會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分析載於附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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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1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行政管理委員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選擇按公平值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計量其所有的股票及交易所買賣基金。該等股票及交易所買賣基金沒有

指定持有期限，但可能會因應流動資金需求或市場環境變化而出售。有關選擇是於

初始確認時作出及不可撤回。來自該等股票及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收益及虧損於其他

全面收益內確認，且並不會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收支結算表，包括在註銷確認時。該

等收益及虧損分錄於投資重估儲備內，而有關累計金額在出售投資後轉撥至累積盈

餘。該等投資的股息除明確代表收回部分的投資成本外，在收支結算表內確認。 

 

2.3.2.2 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資產  

 

其他金融資產均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值計量。此類別包括預支予議員的營運

資金、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銀行存款，以及銀行結存及現金。此等金融資產的虧

損準備根據附註 2 .3 .6 所述的預期信用虧損模型計量。  

 

實際利率法是計算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攤銷成本值，以及攤分及確認有關期間的

利息收入或支出的方法。實際利率是指可將該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在有效期間內的

預計現金收支，折現成該金融資產的帳面總值或該金融負債的攤銷成本值所適用的

貼現率。行政管理委員會於計算實際利率時，會考慮該金融工具的所有合約條款以

估計現金流量，但不會計及預期信用虧損。有關計算包括與實際利率相關的所有收

取自或支付予合約各方的費用、交易成本及所有其他溢價或折讓。  

 

2.3.2.3 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負債  

 

 所有金融負債均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值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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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公平值計量原則  

 

行政管理委員會於每個報告日按公平值計量若干金融工具，而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則在附註 17.2 披露。  

 

公平值指市場參與者在計量日有秩序地交易時，就出售資產或轉讓負債所收取或支

付的價格。計量公平值時，會假定出售資產或轉讓負債的交易在下述其中一種情況

下進行： (a)在有關資產或負債的主要市場進行，或 (b)如沒有主要市場，則在對有關

資產或負債最為有利的市場進行；而行政管理委員會於計量日能參與此等市場。  

 

計量資產或負債的公平值所用的假設是市場參與者為該等資產或負債定價時所用的

假設，並假設市場參與者會以最符合其經濟利益的方式行事。  

 

行政管理委員會在計量公平值時，會按情況採用適合和具充分數據的估值方法，盡

可能運用相關可觀察到的參數，並盡量少用不可觀察到的參數。  

 

行政管理委員會按以下公平值等級架構劃分計量所得的公平值，有關等級反映計量

時所用參數的重要性：  

 

第 1 級  ⎯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為相同的金融工具在交投活躍的市場上的報價

(未經調整 )；  

 

第 2 級  ⎯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按與該金融工具有關而可觀察到的參數釐定，當

中包括可直接觀察到的參數 (價格 )及不可直接觀察到的參數 (引申

自價格 )，但不包括第 1 級所運用的報價；及  

 

第 3 級  ⎯  釐定金融工具公平值的參數並非基於可觀察到的市場數據 (即不可

觀察到的參數 )。  

 

就經常於財務報表中確認的資產及負債，行政管理委員會於報告日透過重新評估分

類 (根據對整體公平值計量而言屬最重要及相關的參數等級作出 )，決定財務報表中各

等級之間應否作出轉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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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註銷確認  

 

當從金融資產收取現金流量的合約權利屆滿時，或該金融資產連同擁有權的絕大部

分風險及回報已轉讓時，該金融資產會被註銷確認。  

 

當合約指明的債務被解除或取消，或到期時，該金融負債會被註銷確認。  

 

2.3.5 對銷  

 

 當行政管理委員會在法律上有權強制對銷某些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所涉及的已確認

金額，而行政管理委員會亦有意以淨額結算或準備同時變現資產和償付債務，有關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會作對銷，以淨金額列入資產負債表內。  

 

2.3.6 金融資產減值  

 

行政管理委員會採用由 3 個階段組成的方法計量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資產的預

期信用虧損及確認相應的虧損準備及減值虧損或回撥，預期信用虧損的計量基礎取

決於自初始確認以來的信用風險變化：  

 

第 1 階段：12 個月預期信用虧損  

 

若自初始確認以來，金融工具的信用風險並無大幅增加，全期預期信用虧損中反映

在報告日後 12 個月內可能發生的違約事件引致的預期信用虧損的部分予以確認。  

 

第 2 階段：全期預期信用虧損  —  非信用減值  

 

若自初始確認以來，金融工具的信用風險大幅增加，但並非信用減值，全期預期信

用虧損 (反映在金融工具的預期有效期內所有可能出現的違約事件引致的預期信用虧

損 )予以確認。  

 

第 3 階段：全期預期信用虧損  —  信用減值  

 

若金融工具已視作信用減值，會確認全期預期信用虧損，利息收入則應用實際利率

計入攤銷成本值而非帳面值總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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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1 如何釐定信用風險大幅增加  

 

在每個報告日，行政管理委員會藉比較金融工具於報告日及於初始確認日期在餘下

的預期有效期內出現違約的風險，以評估金融工具的信用風險有否大幅增加。有關

評估會考慮數量及質量歷史資料，以及具前瞻性的資料。若發生一項或多於一項對

某金融資產的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有不利影響的事件，該金融資產會被評定為信用減

值。  

 

行政管理委員會在個別或綜合基準上評估自初始確認以來信用風險有否大幅增加。

就綜合評估而言，金融工具按共同信用風險特質的基準歸類，並考慮投資類別、信

用風險評級及其他相關因素。  

 

外部信用評級為投資級別的銀行存款被視為屬低信用風險。其他金融工具若其違約

風險低，且交易對手或借款人具備雄厚實力在短期內履行其合約現金流量責任，會

被視為屬低信用風險。此等金融工具的信用風險會被評定為自初始確認以來並無大

幅增加。  

 

若金融資產無法收回，該金融資產會與相關虧損準備撇銷。該等資產在完成所有必

要程序及釐定虧損金額後撇銷。其後收回先前被撇銷的金額會在收支結算表內確

認。  

 

2.3.6.2 計量預期信用虧損  

 

金融工具的預期信用虧損是對該金融工具在預期有效期內的公平及經概率加權估計

的信用虧損 (即所有短缺現金的現值 )。短缺現金為按照合約應付予行政管理委員會的

現金流量與行政管理委員會預期會收到的現金流量兩者間的差距。若金融資產在報

告日視作信用減值，行政管理委員會根據該資產的帳面值總額與以折現方式按該資

產的原訂實際利率計算的估計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兩者間的差距計量預期信用虧

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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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紀念品存貨  

 

 立法會綜合大樓設有紀念品店。  

 

 紀念品存貨以成本值及淨實現價值兩者中的較低者列出。成本值由紀念品的設計

費、模具費及其他製作費組成，並以加權平均法計算。淨實現價值是在一般業務運

作下預計的售價，減去預計完工時的成本和為出售該紀念品所需的預計費用。  

 

2.5 固定資產  

 

2.5.1 固定資產的計量  

 

2.5.1.1 預計使用年期超逾一年的固定資產項目均予以資本化，但所費少於 3,000 元的項目

則即時支銷。  

 

2.5.1.2 藝術品以成本值扣除減值虧損 (如有 ) (附註 2.5.3)後在資產負債表上以資本項目形式予

以確認。該等藝術品不予折舊或重估。  

 

2.5.1.3 其他固定資產以成本值扣除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 (如有 ) (附註 2.5.3)後列出。折舊額的

計算方式，是將固定資產的成本值減去預計剩餘價值 (如有 )，然後按預計可用年期以

直線法逐年攤銷。各項固定資產的預計可用年期如下：  

 

—  家具及固定裝置  10 年  

—  車輛及辦公室設備  5 年  

—  電腦及軟件  3 年  

 

尚在進行的工程不予折舊。  
 

2.5.2 固定資產的註銷確認  

 

 當固定資產被出售或預期其使用或出售不再產生任何經濟利益時，該固定資產的帳

面值即被註銷確認。  

 

 出售固定資產的損益以出售所得淨額與資產的帳面值之間的差額來決定，並於出售

時在收支結算表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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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固定資產的減值  

 

 固定資產的帳面值在每個報告日評估，以確定有否出現減值跡象。倘出現減值跡

象，並當資產的帳面值高於其可收回數額時，則有關減值虧損會在收支結算表內確

認。資產的可收回數額為其公平值減出售成本與使用值兩者中的較高者。  

 

2.6 等同現金項目  

 

 就現金流量表而言，等同現金項目包括銀行結存及原有期限不超過 3 個月的銀行存

款。  

 

2.7 職員福利  

 

2.7.1 約滿酬金  

 

 行政管理委員會所有全職職員均按定期合約條款受聘，合約期大部分為 3 年，在順

利完成合約時可獲發放一筆約滿酬金。應承擔但尚未到期支付的職員約滿酬金，均

全數撥備並記入收支結算表內。須於報告日起計一年內支付的約滿酬金列為流動負

債，其他則列為非流動負債。  

 

2.7.2 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供款  

 

 為符合《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第 485 章 )的規定，行政管理委員會已透過加入由

獨立強積金服務提供者提供的集成信託計劃，設立強積金計劃。所有已付及應付的

強積金供款均記入收支結算表內。  

 

2.7.3 職員可享有的年假  

 

 職員就截至報告日前所提供的服務而享有但尚未過期的有薪年假，會按個別職員的

薪酬福利條件記入收支結算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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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收入及開支的確認  

 

2.8.1 政府的財政撥款  

 

 香港特區政府的財政撥款於到期應收的期間內確認。  

 

2.8.2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採用實際利率法以應計基礎在收支結算表內確認。  

 

2.8.3 股息收入  

 

來自上市股票的股息收入於該項投資的股價除息時在收支結算表內予以確認。  

 

2.8.4 紀念品銷售  

 

 售賣紀念品的所得收入會在紀念品售予顧客時予以確認。  

 

2.8.5 開支  

 

 議員酬金、職員薪酬及秘書處營運開支，會在須承擔該等開支時記入帳目內。議員

可申請發還的工作開支及醫療津貼，在議員提出申請時記入帳目內；支付予議員的

任滿酬金，則在每屆立法會任期結束並從政府取得對銷的財政撥款時記入帳目內。  

 

 就第六屆立法會而言，議員的任滿酬金分兩期支付予議員，分別在原任期  

(2016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屆滿及延任期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完結時發放。支付予議員的任滿酬金，會在第六屆立法會原任期

及延任期結束並從政府取得對銷的財政撥款時記入帳目內。  

 

2.9 外幣換算  

 

 本財務報表是以港元呈報，而港元是行政管理委員會的功能貨幣。  

 

 年度內的外幣交易按交易日的即期匯率換算為港元。以外幣為本位的貨幣資產與負

債於報告日按收市匯率換算為港元。匯兌損益在收支結算表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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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改變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若干新增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於行政管理委員會

的本會計期首次生效。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會計政策並未因此等發展而有任何改變，

其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亦未因此等發展而受到影響。  

 

 行政管理委員會並沒有採納在本會計期尚未生效的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附註 18)。  

 

 

4 收入  

 

 (a) 政府的財政撥款  
 2021 年   2020年  

政府就特定範疇提供的財政撥款     

    

 經常項目     
    

議員酬金、醫療津貼、任滿酬金及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310,595 

  

272,000 
    

秘書處的營運開支  648,741  645,293 

    

 非經常項目     
    

議員的非經常開支償還款額  2,600  1,929 
    

秘書處的非經常開支  10,024  33,104 

 971,960  952,326 

    

年度內政府部門發出並已使用的撥款令     

    

 經常及非經常項目     
    

秘書處的開支  -  17 

總額  971,960  95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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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投資收入  
 2021 年  2020年 

來自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  3,665 
 

7,767 

 銀行結存 108 
 

210 

利息收入總額  3,773  7,977 

    
來自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的股息收入  1,066  672 

    
匯兌收益/ (虧損 )淨額  49  (1,415) 

總額  4,888  7,234 

 

 (c) 其他收入  
 2021 年  2020年 

    

紀念品銷售  35 
 

140 

雜項收入  1,656 
 

2,940 

總額  1,691  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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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開支  

 

 (a) 議員酬金、福利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議員可獲得每月酬金、每年醫療津貼、任滿酬金，以及獲發還因履行立法會職

務而引致的開支。議員的酬金、福利及償還款額由政府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及政治委任制度官員薪津獨立委員會的建議提出，並

經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 

 

 憑藉財務委員會轉授的權力，政府根據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幅度，於每年

10 月調整議員的酬金、醫療津貼及經常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每位議員獲取的相

關款額如下：  

 

 2020 年 10月 

至 

2021 年 9月 

(元) 

2019 年 10 月 

至 

2020 年 9月 

(元) 

2018 年 10月 

至 

2019 年 9月 

(元) 

每月酬金     

    

 立法會主席  205,640 202,000 197,080 
    

 立法會代理主席兼  

內務委員會主席  154,230 151,500 147,810 
    

 並非兼任政府行政  

會議成員的議員  102,820 101,000 98,540 
    

 兼任政府行政會議  

成員的議員  68,550 67,330 65,700 

    

每年醫療津貼  

 

35,810 35,180 34,320 

每年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辦事處營運開支  2,820,850 2,770,970 2,703,390 
    

 酬酢及交通開支  225,290 221,310 215,910 
    

 立法會主席酬酢開支  225,510 221,520 216,120 

 

 議員若在每屆立法會任期結束時完成整個任期，可獲發任滿酬金，款額按有關

議員所得酬金的 15%計算 (附註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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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於 2020 年 11 月 11 日依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作出的宣布，梁繼昌先生、

郭家麒先生、郭榮鏗先生及楊岳橋先生已於 2020 年 7 月 30 日喪失立法會議員

的資格。行政管理委員會據此要求他們全數歸還於 2020 年 7 月 30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1 日期間已付予他們的議員酬金、醫療津貼、任滿酬金、工作開支償還

款額及預支營運資金，涉及款額合共為 4,720,000 元。  

 

 行政管理委員會於 2021 年 2 月與這 4 名人士達成和解，他們已向行政管理委員

會合共歸還 480,000 元。  

 

 (b) 職員薪酬 

  2021 年  2020年 

    

薪金  442,174  442,672 

約滿酬金  57,957  58,995 

現金津貼  22,080  21,429 

強積金供款  11,190  11,193 

應計假期薪酬增加  7,552  5,779 

其他工作津貼  2,526  2,681 

總額  543,479  542,749 

 

 (c) 一般開支  

 

  2021 年  2020年 

    

公用、通訊及樓宇服務  44,883  41,892 

專業及其他服務 26,341  26,747 

折舊 19,812  16,744 

維修及保養 10,762  10,164 

刊物、宣傳及廣播 8,048  7,579 

資訊服務 5,826  6,113 

與職員有關的開支  2,782  2,154 

辦公室物料供應 1,273  1,169 

交通及職務訪問  251  991 

已出售紀念品的成本 25  151 

其他應收帳款的減值虧損 (附註 10) 21  - 

其他  175  2,551 

總額  120,199  116,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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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議員的非經常開支償還款額  

 

  2021 年  2020年 
    

議員開設辦事處及資訊科技開支  

 (第六屆立法會：2016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2 月 )  

 

2,129  

 

2,081 

    

議員結束辦事處開支 (第六屆立法會 )  1,044  446 

總額  3,173  2,527 

 

  就 第 六 屆 立 法 會 而 言 ， 新 當 選 的 議 員 在 每 屆 任 期 內 可 申 領 不 超 過 

375,000 元的開設辦事處及資訊科技開支償還款額，用以支付裝修、購置家

具、設備及軟件的開支，以及其他相關營運開支。如議員已於上屆任期內申領

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則在現屆任期內可申領的款額上限為 262,500 元，

除非有合理理由才可恢復 375,000 元的上限。  

 

  議員可在卸任時申領結束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有關款額定於當年度辦事處營

運開支償還款額的十二分之一 (附註 5(a))，以及實際支出的遣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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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其他非經常開支  

 

 

  2021 年  2020年 
    

與下述有關的服務及非資本開支     

採購硬件、軟件及資料庫，用以重新開發立法會

網站及提供新的網上資訊服務  720  - 

修復立法會綜合大樓損毀的機電、空調及屋宇裝

備系統設備  680  762 

提升網上電郵及共用磁碟機系統以支援遠端存取  388  284 

外判財務委員會及其轄下兩個小組委員會在會議

紀要編製方面增加的工作  329  335 

採購安裝及軟件訂閱服務，以更換現有的圖書館

系統  298  - 

外判在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及立法會委員會

文件翻譯方面增加的工作  236  275 

更換立法會綜合大樓損毀的資訊科技及保安系統

設備  141  401 

重新設計及優化立法會綜合大樓的教育設施  31  50 

重新設計及修復立法會綜合大樓的教育設施  7  - 

採購檔案盒及物料  -  84 

更換個人電腦工作站  -  77 

採購硬件及軟件，用以重新開發現有的數碼謄錄

系統  -  69 

採購所需設備，用以在立法會綜合大樓進行安全

檢查及探測爆炸品  -  10 

總額  2,830  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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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固定資產  

 
 

 

車輛   

電腦及  

軟件   

 

辦公室  

設備   

家具及  

固定  

裝置   

尚在  

進行的  

工程   

藝術  

品   

 

 

總計  

              

成本               

於2019年4月1日 1,352  121,676  17,047  17,284    77  6,362  163,798 

增加 -  13,625  11,686  458  5,865  -  31,634 

轉撥 -  77  -  17  (94)  -  - 

撇除或出售 -  (1,896)  (1,815)  (1,880)  -  (451)  (6,042) 

於2020年3月31日 1,352  133,482  26,918  15,879  5,848  5,911  189,390 

              

於2020年4月1日 1,352  133,482  26,918  15,879  5,848  5,911  189,390 

增加 512  7,504  9,189  277  2,304  -  19,786 

轉撥 -  5,848  -  -  (5,848)  -  - 

撇除或出售 (349)  (1,751)  (201)  (450)  -  -  (2,751) 

於2021年3月31日 1,515  145,083  35,906  15,706  2,304  5,911  206,425 

              

累計折舊              

於2019年4月1日 565  108,563  8,520  11,575  -  -  129,223 

年內折舊 201  11,274  3,886  1,383  -  -  16,744 

撇除或出售後撥回 -  (1,763)  (1,228)  (810)  -  -  (3,801) 

於2020年3月31日  766  118,074  11,178  12,148  -  -  142,166 

              

於2020年4月1日  766  118,074  11,178  12,148  -  -  142,166 

年內折舊 303  12,590  5,571  1,348  -  -  19,812 

撇除或出售後撥回 (349)  (1,751)  (199)  (376)  -  -  (2,675) 

於2021年3月31日  720  128,913  16,550  13,120  -  -  159,303 

              

帳面淨值              

於2021年3月31日  795  16,170  19,356  2,586  2,304  5,911  47,122 

              

於2020年3月31日  586  15,408  15,740  3,731  5,848  5,911  4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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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  

 

2021 年  

  

按攤銷成本  

值計量的  

金融資產   

按公平值計  

入其他全面  

收益的  

金融資產   

按攤銷成本  

值計量的  

金融負債  

 

總計  

         

預支予議員的營運資金   14,460  -  -  14,460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  

收益的金融資產   -  61,241  -  61,241 
         

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   1,877  -  -  1,877 
         

銀行存款   280,485  -  -  280,485 
         

銀行結存及現金   55,585  -  -  55,585 
        

 

金融資產   352,407  61,241  -  413,648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  -  78,372  78,372 
         
已收按金   -  -  443   443 
         
應計約滿酬金   -  -  89,306  89,306 
      

 
 

 
金融負債   -  -  168,121  168,121 

 

2020 年  

  

按攤銷成本 

值計量的 

金融資產  

按公平值計 

入其他全面 

收益的 

金融資產  

按攤銷成本 

值計量的 

金融負債 

 

總計 
         
預支予議員的營運資金   24,421  -  -  24,421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  

收益的金融資產  

 

-  17,400  -  17,400 
         

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   10,275  -  -  10,275 
         

銀行存款   300,003  -  -  300,003 
         

銀行結存及現金   59,977  -  -  59,977 
  

 
     

 
金融資產   394,676  17,400  -  412,076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  -  85,957  85,957 
         
已收按金   -  -  177   177 
         
應計約滿酬金   -  -  83,236  83,236 
      

   
金融負債   -  -  169,370  16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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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預支予議員的營運資金 

 
 2021 年  2020年 
 

   
預支作經常工作開支用途的營運資金  14,460  24,421 

 

議員可申請預支營運資金，用以支付開設辦事處、購置設備及日常營運的開支。

預支限額由行政管理委員會釐定。  

 

就開設議員辦事處和購置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而言，第六屆立法會每位議員每屆

任期可預支的營運資金限額為 375,000 元。為此等用途而預支的資金，須於獲款後

3 個月內，以實際開支抵償，餘額必須交還行政管理委員會。這些資金列為流動

資產。在 2021 年 3 月 31 日及 2020 年 3 月 31 日，在開設辦事處及資訊科技開支方

面並無未償還的預支款項。  

 

就經常工作開支而言，議員可預支的營運資金限額相等於兩個月的辦事處營運開

支、酬酢及交通開支的總和。在 2021 年 3 月 31 日，限額為 507,690 元  

(2020 年：498,713 元 )。為此用途而預支的營運資金，須於有關議員卸任時交還行

政管理委員會。由於假定只有少數議員會在現屆立法會於 2021 年 12 月結束後卸

任，這些資金列為非流動資產。  

 

 

9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2021 年  2020年 

按公平值列帳的股票及交易所買賣基金     

 在香港上市  61,241  1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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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  

 
 2021 年  2020年 
    

預付款項  5,241  3,314 
    

按金  29  33 
    

應向以下人士收取的帳款     
    

議員  581  25 
    

職員  771  776 
    

應計利息及股息  387  1,837 
    

其他應收帳款  2,362  9,836 
    

減：預期信用虧損準備  (2,253)   (2,232) 
    

總額  7,118  13,589 

 

向梁頌恆先生及游蕙禎小姐支付的酬金及預支的營運資金，以及向梁國雄先生預支的

營運資金共 2,060,000 元 (2020 年：2,230,000 元 )，已納入為其他應收帳款。根據

原訟法庭於 2016 年 11 月 15 日及 2017 年 7 月 14 日就這 3 名人士所作立法會誓言的

有效性作出的判決，他們已自 2016 年 10 月 12 日起被取消就職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由於應向這 3 名人士收回的帳款被評定為信用減值，行政管理委員會已按相等於全期

預期信用虧損的數額計量這些應收帳款的虧損準備 (附註 2.3.6)。  

 

關於對梁頌恆先生提出的涉及 930,000 元的申索，區域法院於 2020 年 5 月 5 日判決

梁 頌 恆 先 生 敗 訴 。 由 於 他 未 能 履 行 該 項 判 決 ， 行 政 管 理 委 員 會 於  

2020 年 8 月 17 日在原訟法庭展開破產法律程序。原訟法庭於 2021 年 1 月 6 日判定

梁頌恆先生破產。鑒於梁頌恆先生為被判定破產人士，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已作出指

示，行政管理委員會不值得耗費更多訟費對梁頌恆先生採取追討行動。在完成所有

必要程序後，應向梁頌恆先生收回的帳款會與相關虧損準備撇銷。  

 

行政管理委員會於 2020 年 8 月就對游蕙禎小姐提出的涉及 930,000 元的申索簽立和

解協議。根據協議，游蕙禎小姐自 2020 年 9 月開始分 48 期每月等額償還有關欠款

連利息及訟費 271,000 元。年度內，游蕙禎小姐合共付還 175,000 元。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 根 據 和 解 協 議 須 每 月 分 期 償 還 的 餘 款 總 額 為  

1 ,02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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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行政管理委員會已就應向梁國雄先生收回的帳款確認虧損準備，行政管理委員會

會繼續採取行動追討已付予他的有關款項 (附註 16.2)。  

 

本年度應向這 3 名人士收回的帳款的虧損準備變動如下： 

 

 2021 年  2020年 

    

年初結餘  2,232  2,232 
    

減值虧損 (附註 5(c))：     

－確認  271  - 

－撥回  (250)  - 

 21  - 
    

年終結餘  2,253  2,232 

 

年度內，行政管理委員會已就應向游蕙禎小姐收回的帳款撥回 250,000 元虧損準備，

該筆款項包括行政管理委員會分別在年度內收到的 175,000 元及在報告日後收到的

75,000 元。  

 

 

11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021 年  2020年 

    

銀行結存及現金  55,585  59,977 
    

原有期限不超過 3 個月的銀行存款  202,611  69,000 
    

總額  258,196  128,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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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21 年  2020年 

應付予以下人士或機構的帳款     

政府  4,051  17,302 

議員  6,059  3,781 

職員     

－  應計薪酬及墊支款項  657  1,965 

－  應計假期薪酬  56,668  49,116 

其他  10,937  13,793 

總額  78,372  85,957 

 

 

13 累積基金  

 

13.1 營運儲備 

 

為秘書處的營運開支而提供的經常財政撥款倘有盈餘，由行政管理委員會酌情將其撥

入營運儲備，以備日後用於立法會事務，例如填補任何赤字。  

 

13.2 投資重估儲備  

 

投資重估儲備由報告日持有的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值累計變

動淨額所組成，有關款額按附註 2.3.2 .1 所載的會計政策處理。  

 

 

14 與政府的非現金交易  

 

秘書處所使用的辦事處及若干由政府提供的服務，由政府免費提供，或由有關的政府

部門支付。該等開支並沒有計算在本財務報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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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資本承擔  

 

於 2021 年 3 月 31 日，並未在本財務報表內撥備而尚待履行的購置固定資產承擔如

下：  

 

  2021 年  2020年 

    

經批准但尚未簽訂合約  7,825  23,639 

經批准並已簽訂合約  16,264  5,907 

總額  24,089  29,546 

 

 

16 財務風險管理  

 

行政管理委員會在日常業務中承受信用和流動資金風險。行政管理委員會所承受的

此等風險和市場風險，以及其採取的財務風險管理政策及做法載述如下。  

 

16.1 總則  

 

行政管理委員會按照其訂定的投資組合的目標比例，將現金盈餘投放於多項金融資

產，包括定期存款、股票及信託基金，藉以提供額外的收入來源。根據行政管理委

員會的政策，除股票及信託基金外，所有投放於金融資產的投資均應保本。  

 

行政管理委員會的金融資產載於附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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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信用風險  

 

信用風險指金融工具的一方持有者會因未能履行責任而引致另一方蒙受財務損失的

風險。  

 

行政管理委員會並無信用風險相當集中的情況。在報告日，在未計所持有的任何抵

押品或其他改善信用質素的措施時，最高信用風險額如下：  

 

  2021 年  2020年 

    

預支予議員的營運資金  14,460  24,421 

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  1,877  10,275 

銀行存款  280,485  300,003 

銀行結存  55,555  59,947 

總額  352,377  394,646 

 

預支予議員的營運資金所涉及的信用風險極低，因為所預支的款項絕大部分會在議

員卸任時自議員的開支償還款額中扣回。  

 

在報告日，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主要包括應計利息及股息 (其相關信用風險極低 )，以

及支付予被取消議員資格的議員的酬金及預支營運資金 (附註 10)。行政管理委員會

會持續監察這些應收帳款的結餘。行政管理委員會已展開法律行動，向梁頌恆先生

追討有關酬金及預支款項，並向梁國雄先生追討有關酬金、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及

預支款項。行政管理委員會亦已與游蕙禎小姐達成和解協議。在 2021 年 3 月 31 日

及 2020 年 3 月 31 日，行政管理委員會已就向梁頌恆先生及游蕙禎小姐支付的

款項，以及向梁國雄先生支付的預支款項確認虧損準備。  

 

為盡量減低信用風險，所有銀行存款及銀行結存均存放於香港的持牌銀行。這些

金融資產被視為屬低信用風險。虧損準備按相等於 12 個月預期信用虧損的數額計

量，行政管理委員會評定所涉及的虧損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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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存款及銀行結存的信用質素分析如下：  

 

  2021 年  2020年 

穆迪指定的信用評級     

 Aa3 至 Aa1 48,515  53,281 

 A3 至 A1 287,525  306,669 

總額  336,040  359,950 

 

16.3 流動資金風險  

 

流動資金風險指某一機構或難以履行其金融負債的相關責任的風險。  

 

行政管理委員會採用預期現金流量分析來管理流動資金風險，即透過預測所需的現

金款額及監察行政管理委員會的營運資金，確保可以償付所有到期負債及應付所有

已知的資金需求。由於行政管理委員會維持充裕的流動資金，其流動資金風險

極低。  

 

16.4 市場風險  

 

行政管理委員會就其投放於金融工具的投資會面對市場風險。市場風險包括利率

風險、貨幣風險和股價風險。  

 

16.4.1 利率風險  

 

利率風險指因市場利率變動而引致虧損的風險。利率風險可進一步分為公平值利率

風險及現金流量利率風險。  

 

(a)  公平值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會因市場利率變動而波動的風險。由於行

政管理委員會的銀行存款以定息計算利息，當市場利率上升時，其公平值便會

下跌。然而，由於它們全部均按攤銷成本值列示，市場利率變動不會影響其帳

面值和行政管理委員會的盈餘及累積基金。  

 

(b)  現金流量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未來現金流量會因市場利率變動而波動的風

險。由於行政管理委員會在銀行儲蓄之外，並無重大的浮動利率投資，其面對

的現金流量利率風險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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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 貨幣風險  

 

貨幣風險指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或未來現金流量會因匯率變動而波動的風險。  

 

根據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政策，必須就任何以港元、人民幣或美元以外貨幣為本位的

金融工具訂立一份對銷的遠期外匯合約，用以將所涉投資款項兌回港元。此外，以

人民幣及美元為本位的金融工具的所涉金額及其在投資組合中的比重，必須維持於

既定水平之內。  

 

在報告日，以美元為本位的金融資產總計有 68,200,000 元 (2020 年：115,500,000 元 )，

而以人民幣為本位的金融資產總計有 49,300,000 元(2020 年：400,000 元 )。剩餘的金融

資產及所有金融負債均以港元為本位。就以美元為本位的金融資產而言，由於港元

與美元匯率掛鈎，行政管理委員會所面對的貨幣風險極低。  

 

就以人民幣為本位的金融資產而言，在 2021 年 3 月 31 日，在所有其他可變因素保

持不變的情況下，如人民幣兌港元的匯率上升/下跌 5%，匯兌收益淨額估計會增加/

減少 2,500,000 元 (2020 年：匯兌虧損淨額會減少/增加 20,000 元 )。  

 

16.4.3 股價風險  

 

股價風險是因股價變動而引致虧損的風險。行政管理委員會就其投放於在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股票及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資會面對股價風險。  

 

行政管理委員會的股價風險主要集中於恒生指數成分股或以金融機構及公用事業為

經營業務的股票，以及旨在提供投資回報與恒生指數表現、恒生中國企業指數表現

或在中國公開買賣的股票表現貼近的交易所買賣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為投放於股

票及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資設定上限。在行政管理委員會轄下成立的投資工作小

組，負責就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投資策略向行政管理委員會提供意見。  

 

如股價較報告日的股價高 /低 10%，其他全面收益會增加 /減少 6,100,000 元

(2020 年：其他全面虧損會減少/增加 1,700,0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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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計量  

 

列入第 1 級的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是根據此等金融工具於報告日的市場報價而釐定，

此公平值並無扣除將來出售該等工具時涉及的預計成本。  

 

17.1 經常按公平值計量的金融工具的公平值  

 

 依照公平值等級架構，在報告日按公平值計量的金融工具的帳面值載列如下：  

 

 第 1 級  

 2021 年  2020 年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61,241  17,400 

 

沒有金融資產或負債被列為第 2 級及第 3 級金融工具。在報告年度內，各等級之間

並無轉撥。  

 

17.2 非經常按公平值計量的金融工具的公平值  

 

在 2021 年 3 月 31 日及 2020 年 3 月 31 日，所有金融工具均以與其公平值相差不大

的金額列帳。  

 

 

18 已頒布但於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尚未生效的修訂、新準則及

詮釋的可能影響  

 

直至本財務報表發出之日，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多項修訂、新準則及詮釋。該等

修訂、新準則及詮釋在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尚未生效，亦沒有在本財務報

表中提早採納。  

 

行政管理委員會現正評估該等修訂、新準則及詮釋於首次採納期間會產生的預期影

響。直至目前為止，行政管理委員會得出的結論是，採納該等修訂、新準則及

詮釋，不大可能對行政管理委員會的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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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考慮須提交行政管理委員會處理的人事安排，包括秘書處的人力資源、職員的聘任、

晉升、解僱、職級劃分、職責、薪酬及其他服務條款及條件。  

 

(2)  核准助理秘書長、首席議會秘書及總議會秘書職級人員的任命，包括署理職位以待晉

升實任的安排。  

 

(3)  監察已授權秘書長處理的聘任及人事安排的進展。  

 

 

委員  

 

梁君彥議員 ,  GBM, GBS,  JP (主席 )  

 

李慧琼議員 ,  SBS,  JP   

 

 石禮謙議員 ,  GBS, JP  

 

 黃定光議員 ,  GBS, JP  

 

 陳克勤議員 ,  BBS, JP  

 

 謝偉俊議員 ,  JP   

 

 麥美娟議員 ,  BBS,  JP  

 

 

附錄 1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轄下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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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工作開支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就有關議員工作開支的行政事宜提出意見。  

 

(2)  應議員提出的要求，覆檢秘書長對該名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決定。  

 

 

委員  

 

梁君彥議員 ,  GBM, GBS,  JP (主席 )  

 

李慧琼議員 ,  SBS,  JP  

 

馬逢國議員 ,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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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及服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就有關向立法會及秘書處提供辦公地方、家具及設備的事宜提供意見。  

 

(2)  評估立法會及個別議員為處理立法會事務而對各項服務及設施的需求。  

 

(3)  就向到訪立法會綜合大樓的公眾人士提供服務及設施的事宜提供意見。  

 

(4)  制訂解決辦法，以應付上文 (1)、 (2)及 (3)項所鑒定的需求。  

 

(5)  考慮與上文 (1)至 (4)項有關的財務事宜，並負責批准購置價值 140 萬元以上但不超過

200 萬元的固定資產。  

 

(6)  制訂為立法會綜合大樓採購藝術作品的政策／指引。  

 

(7)  就有關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展示及管理藝術藏品的事宜提供意見。  

 

(8)  監察有關 (1)至 (7)項的進度和發展。  

 

 

委員  
 

梁君彥議員 ,  GBM, GBS,  JP (主席 )  

 

李慧琼議員 ,  SBS,  JP  

 

 馬逢國議員 ,  GBS, JP  

 

 黃定光議員 ,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 ,  GBS, JP  

 

 謝偉俊議員 ,  JP 

 

 易志明議員 ,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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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廣場使用事宜委員會 
 

 

職權範圍  

 

考慮和審批有關使用立法會廣場的申請，以及在有需要時根據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通過的指引施加使用條件。  

 

 

委員  

 

 石禮謙議員 ,  GBS, JP  

 

 謝偉俊議員 ,  JP 

 

 吳永嘉議員 ,  BBS, JP  

 

 

 

 



 

 

 

 

58 

立法會廣場使用事宜上訴委員會 
 

 

職權範圍  

 

考慮就立法會廣場使用事宜委員會的下述決定而提出的上訴：不批准使用立法會廣場

的許可申請，或批准申請，惟有關批准須受所施加的條件規限。  

 

 

委員  

 

梁君彥議員 ,  GBM, GBS,  JP (主席 )  

 

李慧琼議員 ,  SBS,  JP   

 

馬逢國議員 ,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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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級 於 20 2 1 年 3 月 3 1 日的 

常額編制 
秘書長  1 

法律顧問  1 

副秘書長  14 

助理秘書長  4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3 

主管 (資訊服務部 )  1 

主管 (公共資訊部 )  1 

主管 (翻譯及傳譯部 )  1 

首席議會秘書  2 

會計師  1 

助理法律顧問  11 

總檔案主任  1 

總議會秘書  24 

總資訊科技主任  1 

公共資訊總主任  1 

總研究主任  4 

總翻譯主任  6 

總保安主任  1 

研究主任  115 

高級議會秘書  42 

高級副會計師  1 

高級資訊科技主任  6 

高級圖書館主任  1 

公共資訊高級主任  5 

高級翻譯主任  31 

高級保安主任  1 

檔案主任  3 

助理研究主任  5 

議會秘書  32 

副會計師  4 

資訊科技主任  20 

圖書館主任  3 

公共資訊主任  9 

翻譯主任  25 

物業管理主任  2 

保安主任  3 

公共資訊助理主任  4 

助理翻譯主任  3 

高級行政事務助理  9 

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9 

高級保安助理  9 

會計文員  8 

一級行政事務助理  32 

助理資訊科技主任  20 

高級中文謄錄員  2 

社交活動助理  1 

一級保安助理  36 

助理訪客服務主任  9 

議會事務助理  28 

二級行政事務助理  82 

中文謄錄員  9 

貴賓車私人司機  1 

二級保安助理  57 

管事  14 

貴賓車司機  1 

技工  4 

汽車司機  1 

文書事務助理  37 

訪客助理  15 

辦公室助理員  25 

一級工人  1 

總數 686 

 

                              

 
4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於2 0 2 1年1月批准開設一個有時限的副秘書長職位，期間暫時凍結一個助理秘書長職位。 
5
  秘書處於2 0 1 9年5月開設3個臨時助理研究主任職位，期間暫時凍結兩個研究主任職位。 

附錄 2 

立法會秘書處的職員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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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副秘書長 (1) 

 
       

       

         

              

 

議會事務部  1  

 

 議會事務部  3   議會事務部  4   議會事務部  2   申訴及資源管理部  

            

  

 

助理秘書長 [1] 

 

 助理秘書長 [1]  助理秘書長 [1]     

           

 

 
 

首席議會秘書 [1] 

 

 

  

 

 

總議會秘書 [6] 

 

 

 總議會秘書 [3]  總議會秘書 [7]  總議會秘書 [5] 
會計師 [1] 

總議會秘書 [2] 

             

高級議會秘書 [10]  高級議會秘書 [7]  高級議會秘書 [8]  高級議會秘書 [7]  
高級議會秘書 [7] 

高級副會計師 [1] 

     

 

  

 

  

 

  

議會秘書 [6]  議會秘書 [2] 議會秘書 [7] 議會秘書 [5] 

 

 

副會計師 [4] 

議會秘書 [9] 

 

 

           

 

議會事務助理 

職系人員 [13] 

輔助人員 [6] 

 

 輔助人員 [17]  

議會事務助理 

職系人員 [11] 

輔助人員 [7] 

 

議會事務助理 

職系人員 [13] 

輔助人員 [5] 

 輔助人員 [43] 

 

在 [  ]內的數字表示常額職位數目  

在 (  )內的數字表示有時限職位數目  

 

附錄 3 

立法會秘書處的組織架構圖(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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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長 [1]        

       法律顧問 [1] 

         

     

副秘書長 [1] 

 

     

         

            

 

總務部  

 

 資訊服務部   公共資訊部   翻譯及傳譯部   法律事務部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3] 

 

              

 

首席議會秘書 [1] 

 

 
主管(資訊服務部) 

[1] 
 

主管(公共資訊部) 

[1] 
 

主管 

(翻譯及傳譯部) [1] 
   

              
 

總議會秘書 [1] 

總資訊科技主任 [1] 

總保安主任 [1] 

 

 
總檔案主任 [1] 

總研究主任 [4] 
 公共資訊總主任 [1]  總翻譯主任 [6]  助理法律顧問 [11] 

              

 

高級議會秘書 [3] 

高級資訊科技主任 [6] 

高級保安主任 [1] 
 

 
研究主任 [11] 

高級圖書館主任 [1] 
 

公共資訊高級 

主任 [5] 
 高級翻譯主任 [31]    

              

議會秘書 [3] 

資訊科技主任 [20] 

物業管理主任 [2] 

保安主任 [3] 

 

檔案主任 [3] 

助理研究主任 [5](3) 

圖書館主任 [3] 

 
公共資訊主任 [9] 

公共資訊助理主任 [4] 
 

翻譯主任 [25] 

助理翻譯主任 [3] 
   

              

 
 

輔助人員 [188] 

 
 

 輔助人員 [28]  輔助人員 [35]  輔助人員 [31]  輔助人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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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爭奪人才  

•  培育本地人才  

•  2020-2021年度財政預算案  

•  自置居所對香港社會經濟的影響  

•  2019冠狀病毒病帶來的挑戰及經濟影響  

•  疫苗接種的傷害賠償計劃  

•  選定地方推動再工業化的措施  

•  選定地方的城巿規劃檢討  

•  香港和新加坡的債券巿場  

•  選定地方的量刑指引機構和法官行為檢視機制  

•  選定地方的網絡自由與規管  

•  選定地方對教師專業操守的規管  

•  選定地方對"零工工作者"勞工權益的保障  

•  選定地方應對"起底"行為的措施  

•  選定地方的長期護理保險計劃  

•  選定地方的境外投票安排  

•  香港的足球發展情況  

•  強制通報懷疑虐待兒童個案  

•  選定地方的公務員體制改革  

•  選定地方的失業保險制度  

•  選定地方推廣使用電動車的政策及措施  

•  選定地方警察處理公眾活動的武力使用政策  

•  應對網上虛假資訊的措施  

•  的士安裝和使用車廂攝錄機的政策及指引  

 

附錄 4 

資料研究組曾研究的主要課題一覽表 
 



 

 

 

63 

 

環境保護目標 
 

立法會秘書處致力： 

 

  在進行所有活動及處理所有事務時顧及對環境的影響  

  善用物品，將資源消耗減至最低  

  盡量減少整個工作流程對環境的不利影響  
 

環境政策 
 

立法會秘書處的環境政策要求全體職員特別致力透過下列措施，保護環境：  
 

  節省資源，特別是紙張及電力  
 

  減少廢物，使用只用了一面的紙張、收集可循環再用的物料及在可行情況下根據環保

原則進行採購  
 

  確保室內空氣質素良好及盡量減少在辦公時間內進行發出噪音的工程，藉以保持舒適

的室內工作環境  
 

  選擇適當的交通工具及採用良好的駕駛模式，避免及盡量減少空氣污染  
 

環境管理 
 

總務部定期檢討秘書處的環保目標及監督在秘書處推行環保計劃的情況。為了監察在各辦

事處推行環保措施的情況，總務部要求每個部門每 6 個月填寫推行環保措施的核對表。  
 

秘書處採取的各項環保措施的清單及推行該等措施的成效載於附表。  
 

由於立法會綜合大樓在 2019 年 7 月遭闖入後需進行大型修復工程，加上 2019 冠狀病毒

病疫情在 2020 年及 2021 年持續，綜合大樓的碳審計工作自 2019-2020 年度起暫緩進

行。作出此安排的原因是綜合大樓在該段期間的碳排放及廢物管理表現，不能準確反映正

常情況。碳審計及廢物審計工作將於適當時候恢復進行。  

 

 

附錄 5 

秘書長提交的 2020-2021 年度環境保護報告  
 



 

 

 

64 

環保管理及未來目標  
 

節約資源 

 

I. 現已推行的環保措施  

節約用紙  

⚫  以電郵及其他無紙形式通訊  

⚫  將文件貯存於中央資訊系統，方便職員共用  

⚫  盡可能減少影印和打印 (例如不印備不必要的文件印文本或複印本 )  

⚫  如需要印文本，使用再造紙；雙面打印；使用可雙面影印的影印機  

⚫  停止使用傳真機  

⚫  要求來件者提供文件的電子複本，以便日後以電子形式處理文件  

⚫ 將 各 類 文 件 ， 包 括 所 有 公 開 會 議 的 議 程 、 會 議 紀 要 、 討 論 文 件 、 意 見 書 及 報 告 等 ， 上 載 至 立 法 會 網 站 

 (http://www.legco.gov.hk) 

⚫  在疫情期間，供議員傳閱的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所有非限閱文件均只提供電子複本  

⚫  使用電子新聞平台，減少訂閱報章及雜誌  

⚫  向議員及秘書處職員提供網上新聞剪輯服務，並停止提供印文本  

⚫  在節日期間採取環保措施 (例如鼓勵使用電子心意卡、重複使用裝飾材料 )  

⚫  只以電郵向議員發送社交活動帳戶結單 (電子結單 )並接受電子支票  

 

節約使用信封  

⚫  非機密文件不用放進信封內  

⚫  重複使用信封或使用轉遞信封  

 

節約能源  

⚫  經常巡查，確保使用者關掉無人使用的辦公地方的電燈及辦公室設備，以及在午膳期間及辦公時間後無人辦公時，關掉

 電燈及辦公室設備  

⚫  更改照明燈光分組，以及調校燈光感應器的感應度，將燈光調低至最低的所需光度  

⚫  盡量使用慳電燈泡 /光管，例如發光二極管燈及 T5 光管  

⚫  調低立法會綜合大樓的外牆燈光  

⚫  在適用情況下購置節能電腦及辦公室設備，在購置過程中考慮其能源標籤上的資料 (如有的話 )及其他國家和國際節能標準  

⚫  盡可能減少辦公時間外的升降機及自動梯操作時間  

⚫  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在夏季期間將室溫調校至攝氏 2 5 .5 度  

⚫  監察空調系統的運作，以及檢討空調運作時間表，以盡量減少能源消耗  

⚫  減少宴會廳廚房的耗電量  

⚫  在周末及長假期前關掉公用地方的打印機  

⚫  控制燃料用量 (例如盡量減少使用公務車輛 )  

⚫  定期為柴油發電機進行維修保養，以確保維持良好的能源效益  

⚫  鼓勵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及單車  

⚫  定期向立法會綜合大樓使用者發出有關節約能源的資訊  

 

節約用水  

⚫  減低水龍頭的水流量  

⚫  為洗手間及淋浴間的洗手盆安裝節流器  

⚫  定期檢查水錶，以確保水錶在監察用水量時運作暢順  

 

減少廢物  

⚫  鼓勵回收紙張、塑膠、金屬、玻璃器皿及充電電池，並在立法會綜合大樓所有樓層設置收集箱  

⚫  定期向立法會綜合大樓使用者發出有關減廢的資訊  

⚫  售賣機不再供應瓶裝飲料  

⚫  咖啡角及立法會餐廳不再供應塑膠餐具、塑膠外賣容器及塑膠飲管  

II. 環保措施的成效  

⚫  用電量由 2 0 19 -2 0 2 0 年度的 9  9 1 4  80 7 千瓦特增至 2 02 0 -2 021 年度的 9  9 6 4  0 4 4 千瓦特，增幅為 0 .5 0 % 

⚫  用紙量由 2 0 19 -2 0 2 0 年度的 9  7 0 5 令減至 2 02 0 -2 02 1 年度的 8  6 2 6 令，減幅為 11 .1 2% 

⚫  廢紙收集量由 2 0 19 -2 0 2 0 年度的 2 3  03 7 公斤增至 2 02 0 -2 0 21 年度的 2 7  8 6 3 公斤，增幅為 2 0 .9 5 % 

 

 

 

III. 2021-2022 年度的目標  

⚫  在會議數目及立法會綜合大樓的活動數量與 2 0 2 0 -2 0 2 1 年度的數目相若，以及綜合大樓沒有進行大型改裝 /改善工程的

 前提下，把用電量及用紙量減少 2 % 

 

 

 
 

 

 

http://www.legc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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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廢物 保持舒適的 

室內工作環境 

  

 

⚫  重複使用信封及暫用檔案文件夾  

⚫  使用再造紙  

⚫  使用可替換筆芯的原子筆  

⚫  停止使用木製鉛筆  

⚫  使用環保鉛筆  

⚫  盡可能使用循環再用的打印機墨盒  

⚫  促請職員使用自備的水杯而不要用紙杯  

⚫  收集廢紙、廢舊打印機墨盒、金屬罐、膠樽、玻

璃樽及充電電池，以供循環再造  

⚫  按需要的份量為立法會會議及聯繫活動訂購食

物，以及把剩餘食物捐贈予膳心連  

 

 

 
 

 

 
 

 

 
 

 

 
 

 

 

 

 

 
 

 

 
 

 

 
 

 

 
 

 

 
 

 

 
 

 

 

 

 

⚫  使用低排放量及不含臭氧的影印機  

⚫  在非辦公時間進行改裝 /改善工程  

⚫  每年測試空氣質素，以監察辦公室內的空氣情況  

⚫  定期清潔空氣過濾器及出風口 

  

 

 

 

⚫  立法會綜合大樓被指定為全面禁止吸煙的樓宇  

⚫  立法會綜合大樓自 2 0 1 2 年起每年獲頒發 "辦公室及公眾場

所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計劃 "下的 "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證書              

《卓越級》"  

⚫  立法會綜合大樓自 2 0 1 2 年起每兩年獲頒發 "大廈優質供水

認可計劃"藍 /銀證書  

  

⚫  減少用紙量  

⚫  增加使用網上新聞服務，以取代印刷報紙  

⚫  推動惜食文化，以減少廚餘  

 

 

 

 

 



 

 

 

 

 

 

 
 

 
 

 

 

 

 

 

 

 

 

 

 

 

 

 

 

 

 

 

 

 
 

 

 

 

 

 

 

 

 

 

 

 

立 法 會 行 政 管 理 委 員 會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MMISSION 

 
香港中區立法會道1號立法會綜合大樓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lex, 1 Legislative Council Road, Central, Hong Kong 

網址 Website : http://www.legco.gov.hk 

You Tube 頻道  YouTube Channel : www.youtube.com/legcogovhk 

Flickr相片集  Flickr Album : www.flickr.com/photos/hk_legislature 

流動應用程式  Mobile App : www.legco.gov.hk/chinese/mobile-ap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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